2020年度常德市公安局柳叶湖分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人员构成
常德市公安局柳叶湖分局位于柳叶大道8号，成立于2002年2月，是由市、区两级财政全额拨款的正科级单位，分局有10个二层单位，其中综合管理机构1个，执法勤务机构5个，派出所4个，机构级别均为副科级。分局编制51人，实际在职51人，退休人员7人，另有警务辅助人员150人，临聘人员12人。
（二）单位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上级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监督、检查全区公安工作。
2、掌握影响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分析形势，制定对策；防范处置邪教、非法宗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3、组织、实施案件侦查工作，处置重大刑事犯罪案件（事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4、依法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依法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枪支弹药、危险爆炸物品、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等工作；协调处置治安事故和骚乱。
5、依法管理国籍；负责出境、入境和外国人在境内拘留、旅行的有关管理工作；查处涉外案件。
6、指导全区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
7、负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以及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8、负责网络的安全保卫工作。
9、负责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的执行刑罚和监督、考察工作。
10、负责来辖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外宾、重要会议的安全警卫工作。
11、组织、开展禁毒、缉毒工作；承担本区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12承担公安信息技术、刑事技术、指挥系统等建设。
13负责公安装备、被装配备的计划、申报、分配、管理工作；负责申报公安业务经费和专项拨款的分配计划并监督、管理使用情况。
14、负责全区公安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负责组织、承办人员培训、教育、奖惩、优抚及公安宣传工作；负责全区公安民警的警衔和警察证件管理；按规定呈报公安机构和管理干部。
15、指导、督促、检查全区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按规定权限实施对干部的监督；协助有关部门查处公安队伍违纪案件。
16、负责对恐怖活动的防范、侦查工作。
17、承办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管委会和市公安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2、 部门财务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柳叶湖公安分局账面反映，2020年度收入总计2553.86万元，财政拨款收入1441.24万元，其他收入1112.62万元，支出总计3092.44万元，均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2020年度账面结余1042.5万元。
2020年度基本支出主要包括：人员经费支出833.66万元；日常公用经费额支出65.61万元。
2020年度项目支出包括：行政事业类项目支出2193.17万元。
（二）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年度预算、决算、结余对比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金额
	决算金额
	执行差异 （预算-决算）

	
	年初预算
	上年结转
	本年追加
	预算可用指标
	
	

	基本支出
	993.32
	
	
	983.26
	899.27
	83.99

	项目支出
	51
	
	
	3178.16
	2193.17
	984.99

	合计
	1044.32
	
	
	4161.42
	3092.44
	1068.98


（3） “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1、“三公经费”支出使用情况
	2020年度“三公”经费开支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决算金额
	2020年决算金额
	增减情况(2020-2019)

	公务接待费
	0.38
	0.43
	-0.05

	公车运行维护费
	17.82
	21.12
	-3.3

	因公出国出境费用
	0
	0
	0

	合  计
	18.2
	21.55
	-3.35


2、 三公经费”管理情况
①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执行中央、省、市关于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严禁超标准、超范围接待。
②公务用车运行管理。严格按照公务用车条例，对执勤执法车辆严格管理，杜绝公车私用、汽油费开支不合理情况。
③ 因公出国（境）管理。杜绝以各种名义公款出国（境）旅游的情况。
3、 部门绩效目标
（1） 部门绩效总目标
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工作首位，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为工作主线，落实“四个大抓”警务战略深入开展新时代县域警务。管好用好公安转移支付资金，充分发挥经费使用效益，加大对基层所队的经费投入，切实解决基层一线实战部门经费供需矛盾，提高经费保障水平。
（二）2020年度部门绩效目标
1、 启动2个高速入口监测点；
2、 共巡查娱乐服务场所5782家（次），配合排查13096人（次），驱散聚集人群10335人（次）；
3、 物建491名信息员，开展综合研判50次，对49条情报线索进行核查；
4、 上报工作信息455条，警务信息40余条；
5、 专项督查18次，编发督查通报10期；
6、 集中警力办结12337平台案件3起；
7、 查处吸毒人员42人，起诉8人，强制隔离戒毒执行率100%，本地外流贩毒人数较2019年降幅达25%；
8、 清查重点行业场所38家，查处3起聚众赌博案件，其中行政案件1起，刑事案件2起，打击处理违法行为人21人；
9、 查处涉黄行政案件2起，刑事案件1起，打击处理违法行为人20人；
10、 刑拘涉毒犯罪嫌疑人6人，逮捕6人，查获吸毒人员41人，强戒13人；
11、 开展优化经济发展专项行动，走访工地286家，调解纠纷6起，立破治安案件10起，行政拘留4人，立破刑事案件13起，刑事拘留14人，移送起诉12人。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自2020年7月开始进行现场评价，在评价过程中，结合单位实际情况，收集了相关资料，清理了财务会计记录，对柳叶湖公安分局工作进行了现场评价。
五、综合评价结果
    按照评分制表，柳叶湖公安分局得分95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为“优”，总的来说各项工作推进有序，但基础还需要加强。    
6、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全面落实了警务实战化建设。贯彻实施了“四个大抓”警务战略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深入、全面、扎实推进了警务实战化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分局警务实战水平，为公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不断提高党员和民警思想素质，政策理解水平、工作能力和党性修养。
7、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 存在的问题：
1、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平时工作中未加强对绩效监控工作的重视，绩效监控工作容易滞后，未形成对绩效目标进行监控的习惯。 
2、对已计提完折旧和无法使用的固定资产均未及时报废处理；
（2） 原因分析：
1、近几年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对公安机关科级化，智能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上级公安机关要求建设方面的项目越来越多，有些项目由于无法提前预知，准确预算难度较大。
2、没有制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8、 有关建议
（一）加大统筹调剂力度，用好盘活预算内资金，提高使用有效效益；加强项目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可控性。
（二）要以加强培训为基础，以强化检查为保障，以绩效考核为手段，狠抓规范化管理，提高全局绩效管理水平。
（三）制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及时对已计提完折旧和无法使用的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理。
          单位名称：常德市公安局柳叶湖分局
                  2021年8月9日
